
大工大校发〔2024〕136号

大连工业大学经费审批权限管理办法

为规范财务收支管理，加强内部控制，明确审批权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实行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

第二条  实行“一支笔”审批和联合审批相结合的审批制度。

第三条  实行校领导进一步审批制度。校领导审批事项与校领导工作分工（非联系单位）相对应。

第二章  人员经费审批权限

第四条  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长聘人员、临时工的常规性薪酬，由人事处处长审批发放。

第五条  贡献度奖励、绩效奖励、调整薪资等，须经学校研究通过后由人事处处长签字发放。

第六条  引进人才安家费，须经学校研究通过后由人事处处长签字发放。

第七条  下列人员经费，根据支出内容设置不同的审批权限，详见下表：



第三章  公用经费审批权限

第八条  教学单位业务费，限额内由院长（主任或被授权人，下同）一支笔审批；超限额时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由

院长和书记联签；大额资金支出需持党政联席会议记录（以下简称会议记录）事前请示校领导，事后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

批，并将会议记录提供财务处。

第九条  教辅、机关单位日常运行经费，限额内由部门负责人一支笔审批；大额资金需事前请示校领导，事后由分管校

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条  由职能部门二次分配给教学单位的经费，如学生思政经费、实验实习费等，限额内由院长（主任）或被授权人

一支笔审批；超限额时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后，由院长和书记联签；大额资金需事前请示校领导，事后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

审批，并将会议记录提供财务处。

第十一条  由职能部门二次分配给个人的项目经费（如研究生导师费），限额内由经费负责人审批；超限额时先由职能

部门负责人审批；大额资金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二条  党建经费，限额内由组织部部长审批，大额资金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三条  三公经费（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因公出国）、会议费、培训费须按照学校相关办法提前办理事项审批。报

销时，限额内归口审批，大额资金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四条  学校发展建设经费，限额内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超限额时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五条  债务支出，由财务处处长审批。

第四章  专项经费审批权限

第十六条  财政专项经费，限额内由经费负责人审批；大额资金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十七条  非财政专项经费，限额内由经费负责人审批；大额资金时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

第五章  经费审批限额标准

第十八条  经费审批限额标准详见下表：



财务处拟文 2024年4月24日印发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校领导的借款和报销，副职的由正职审批，正职之间互相审批。正职审批事项，可根据需要书面授权副职审

批，授权委托书在财务处备案后生效。

第二十条  须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批的事项，其不在校期间可由正职审批。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的借款和报销，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负责人因工作需要长期不在校时，可书面授权本单位副职审批，授权委托书在财务处备案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借款结账时，若实际支出的用途、金额与借款一致（或小于借款），校领导无需进一步审批。

第二十四条  在财务处已备案的合同（指分管校领导已审批），支付款项时校领导无需进一步审批；若分管校领导发生

变化，需向现任分管校领导汇报合同相关内容，经进一步审批后方可付款。

第二十五条  代管类项目经费，进账时需向财务处提供立项资料和支出范围，报销时由项目负责人审批。

第二十六条  处置资产价值1万元以下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审批； 1万元（含）以上的，报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

批； 1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大连工业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审议。

第二十七条  对外捐赠，按照《大连工业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审议。

第二十八条  基本建设经费、横纵向科研经费、就业经费、网络思想教育经费、中外合作办学经费、离休医疗费、托保

费、工伤费用、生育费用等，凡有单独制定经费管理（报销）办法的，从其规定进行审批。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员须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不得将单项支出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逃避审查和财务监

督。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大工大校发〔2011〕8号《大连工业大学经费审批权限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解释。未尽事宜，再另行商定。

大连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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